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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 州 市 水 利 局
赣州市水利局关于 2024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

情况的报告

2024 年，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

西重要讲话精神，以及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、二中、三中

全会精神，不断压实工作责任，持续推进依法行政，现将 2024

年法治工作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

1.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。深

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

精神，坚定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，

紧紧围绕依法治水的工作要求，坚持依法行政，不断强化水行

政执法，全力做好法治政府工作，发挥法治对水利高质量发展

的保障作用。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、组织集中学法培

训等方式，将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江西省行政规范

性文件管理办法》等列入学习内容。局党组书记积极履行推进

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落实市政府述职述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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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。积极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，

组织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活动，专题学法 6 次。积极

组织干部职工参加旁听庭审，在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旁听庭审 2

次。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管理，全局共有 32 名执法人员通

过执法资格考试，均已完成年度培训学时，执法人员占比由执

法改革前的 46%提升到 85%。强化执法人员的政治、业务、纪风、

廉洁的教育和管理，定期组织学习《水法》《行政处罚法》《江

西省水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》《江西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

规则》等法律法规，不断提升执法人员综合素质。

（二）坚持深化政府职能转变

完善政府履职体系建设，全面落实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，按

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，配合市行政审批局做好政务服务标准化

规范化建设，实现依法高效办事。2024 年协助市行政审批局办

理了 6 件行政许可事项。强化权责清单管理，对许可事项实行

动态管理。

（三）坚持完善依法行政制度

严格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。根据《赣州市水利局重

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》，明确审核主体责任，规范审核

程序，细化审核范围。根据重大执法决定的实际情况，规范法

制审核工作方式和处理机制，规定法制审核时限，针对不同行

政执法行为，明确具体审核内容、细化审核范围。认真落实法

律顾问、公职律师制度，印发了《赣州市水利局律师顾问管理

制度》。每年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顾问合同，安排了三名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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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问对重大执法事项进行法律风险审核。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

管理。严格落实《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，对我局的

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，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主动落实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在网站上按时规范公开信息。

（四）坚持严格规范行政执法

1.组织开展基层重点领域行政执法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

项整治。2024 年 8 月以来，召开动员部署会，印发整治方案，

广泛征集线索，围绕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开

展集中整治，全市排查整治水利领域执法问题 56个，涉及“逐

利”执法问题 3 个、执法不作为问题 15个、执法不规范问题 29

个、粗暴野蛮执法问题 5 个、执法方式简单僵化问题 3 个、执

法“寻租”问题 1 个，制定整改措施 56条,建立 42 项常效化管

理制度，办理民生实事 37 件，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效。

2.落实联合执法机制。一是建立健全协作机制。联合市公

安局、市检察院印发了《赣州市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

作实施办法》，与市检察院联合印发了《赣州市水行政执法与检

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实施办法》，将“河湖管理”“水资源管理”

“水工程管理”等内容纳入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重

点领域，进一步完善了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、检察公益

诉讼协作等机制。二是联合开展执法巡查。联合市交通运输局

开展整治非法砂石堆场、打击赣江（赣州段）非法采砂联合执

法巡查 6 次，出动执法艇 4 艘，执法人员 16 人次；全市共组织

执法巡查 3100 余次，立案查处案件 120余起，罚款 270 余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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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收违法所得 20余万元，有效打击了非法采砂、非法侵占河湖

岸线等违法行为。

3.做好法治宣传工作。紧盯“关键少数”，加强领导干部学

法，每年制定学法计划，坚持系统学习，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

想、国家法律法规、党内法规学习作为理论学习重点内容纳入

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、支部主题党日学习，作为市水利系统

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内容。坚持全员普法与全程普法相结合，抓

住“国家宪法日”“世界水日”“中国水周”“江西省河湖保护活

动周”等重要时间节点，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，广泛宣

传涉水法律法规。全市组织专场宣传 50 余场，参加“节水大作

战，等你来挑战”节水知识有奖答题活动共计 17290 人次，发

送节水宣传短信 15411 条，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一是法治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。在行政执法和化解水事纠

纷矛盾过程中，部分办案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学习

不到位、把握不精准。

二是水行政全员执法不够全面。全市河道点多面广线长，

今年按照要求完成市、县水行政执法机构改革后，市级及县级

专职执法机构“赣州市水政监察支（大）队”撤销，无专职水

行政执法人员，水行政全员执法还未全面展开。法律专业人才

不足，执法人员在数量上、知识结构上和专业化水平有待增强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我局将紧密结合水利工作实际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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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

依法全面履行水利职责，全面提升赣州水利法治建设水平。

1.强化法治理念，积极履行水利职责。全面贯彻党的二十

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紧紧围绕市

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和上级水利部门的工作部署，认真落实法

治政府建设部署的任务，依法全面履行水利职责，充分发挥水

利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。

2.加强法治宣传，全力提升法治意识。充分利用“世界水

日”“中国水周”“国家宪法日”等关键时间节点，大力宣传《节

约用条例》、《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》和《赣州市饮用水水源

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在全社会中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。

3.严格依法行政，推进执法规范化。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

指导，依法全面履行水利部门职责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持续

组织水利系统参加执法证考试，全面提升水利系统依法行政、

依法治水能力。严格执行重大决策程序，积极发挥法律顾问的

“外脑”作用，不断从行政决策方式、决策过程、法律责任等

方面进行规范化建设，推进水利水利执法规范建设。

2025 年 2 月 28 日


